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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桃江县人民政府提出。

本文件由湖南省食品质量安全技术协会团体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桃江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桃江县竹产业发展服务中心、桃江县竹缘林科开发有限

公司、桃江极野食品有限公司、湖南国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桃江县亿阳仑生态食品有限公司、国检测

试控股集团（湖南）华中科技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刘真知、龚建新、龚少纯、刘杰仁、肖学文、张灿辉、胡永红、何震、邓娟、

黄霖、陈静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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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江竹笋 调制笋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桃江竹笋 调制笋的术语和定义、产品分类、要求、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

贮存。

本文件适用于桃江竹笋 调制笋的生产和流通。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

件。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276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

GB276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

GB276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

GB 2763.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 2,4-滴丁酸钠盐等 112 种农药最大残留限量

GB 4789.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总则

GB 4789.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大肠菌群计数

GB 4789.2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商业无菌检验

GB4806.7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用塑料材料及制品

GB 5009.4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氯化物的测定

GB 5009.227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过氧化值的测定

GB/T5461 食用盐

GB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T 6543 运输包装用单瓦楞纸箱和双瓦楞纸箱

GB771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

GB/T 10786 罐头食品的检验方法

GB1245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总酸的测定

GB1488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

GB2805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

GB/T28118 食品包装用塑料与铝箔膜、袋

GB 3162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经营过程卫生规范

GB 3164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速冻食品生产和经营卫生规范

JJF 1070 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计量检验规则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2023)第 70 号 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调制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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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桃江竹笋的鲜笋、笋干或榨笋为主要原料，经预处理、拌料或不拌料、熟制或不熟制、冷却或不

冷却、灌装、杀菌或速冻等工艺制成的非即食竹笋制品。

4 产品分类

根据产品工艺不同，分为三类。

4.1 清水笋 Water bamboo shoots

原料经清洗、煮制、调酸或不调酸、灌装、杀菌等工艺制成的调制笋。

4.2 菜肴笋

原料经预处理、拌料、烹制、灌装、杀菌等工艺制成的菜肴半成品。

4.3 调味速冻笋

以鲜笋为主要原料，经修整、清洗、剥壳、杀青、调味、包装、速冻制成的调制笋。

5 要求

5.1 原、辅材料要求

5.1.1 鲜竹笋应新鲜、色泽良好、质地鲜嫩，无死笋、病虫笋和变质笋，并符合 GB 2762、GB 2763

及相关的规定。

5.1.2

压榨笋、笋干应符合T/HNSZA XXXX-XXXX《桃江竹笋 笋干》的规定。

5.1.3 食盐应符合 GB/T 5461 的要求。

5.1.4 生产加工用水应符合 GB5749 的要求。

5.1.5 其它辅料应符合相应的食品标准和有关规定。

5.2 感官要求

应符合表1的规定。

表 1

项目
要求

检验方法
清水笋 菜肴笋 调味速冻笋

色泽
有产品品种固有的色
泽，有光泽、汤汁清，
可稍有白色析出物。

具有竹笋及所加入原料混
合后应有的色泽

具有产品固有的色
泽，有光泽

取适量试样

置于白色瓷

盘中,在自然

光下观察色

泽和状态。闻

其气味，用温

开水漱口后

品其滋味。

组织形态

呈条、丝或片状等形状 笋呈条、丝或片状等形状，
并与其他原料混合均匀，
允许笋尖带嫩笋衣

解冻后质地脆嫩，
具有整笋完整形态
或切分后应有的形
态，且大小较一致。

气味、滋味
本产品固有的气味和
滋味，无异味。

具有笋及所添加其他原料
的固有的气味与滋味，无
异味

解冻后具有鲜笋的
气味及调味原料的
固有滋味，无异味

杂质 无正常视力可见外来杂质

5.3 理化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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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符合表2的规定

表 2 理化指标

项目
指标

检验方法
清水笋 菜肴笋 调味速冻笋

固形物
a
/（%） ≥55.0(不低于标示值) / / GB/T 10786

总酸（以乳酸计）/（g/100g） ≤0.1 ≤0.2 ≤0.1 GB 12456

食盐（以氯化钠计）/（g/100g） ≤0.5 ≤2.0 / GB 5009.44

过氧化值
b
（以脂肪计）/（g/100g） / ≤ 0.25 / GB 5009.227

a 以固形物计;

b 仅菜肴笋（含油）检测该指标。

5.4 污染物限量

应符合GB 2762的规定。

5.5 食品添加剂

应符合GB 2760的规定。

5.6 微生物限量

清水笋的微生物限量应符合商业无菌的要求，按 GB4789.26 进行检验。

菜肴笋应符合表 4 要求。

表 3 微生物限量

项目
采样方案“及限量

检验方法
n c m M

大肠菌群(CFU/g) 5 2 10 10
3

GB4789.3平板计数法

注：样品的采集及处理按GB 4789.1执行。

5.7 调味速冻笋农药最大残留限量

应符合GB 2763、GB 2763.1及相关规定。

5.8 净含量

应符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2023)第70号《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的规定，检测方

法按JJF 1070 的规定执行。

5.9 生产加工过程

应符合GB 14881的规定。

6 检验规则

6.1 组批

同一品种、同一产线（设备）、同一生产日期的产品为一批。

6.2 抽样

每批随机抽取样品，数量满足出厂检验或型式检验项目需要，以及留样的需要。

6.3 出厂检验

6.3.1 产品出厂前应每批产品抽样进行出厂检验，合格方可出厂。

6.3.2 出厂检验的项目（按标准要求）进行：感官要求、固形物、大肠菌群、商业无菌、净含量。

6.4 型式检验



T/HNSZA XXXX—XXXX

4

型式检验项目包括全部要求，每 6 个月进行一次。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a) 新产品试制鉴定时；

b) 原料、生产工艺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质量时；

c) 停产 6 个月以上，恢复生产时；

d)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一次型式检验结果有较大差异时；

e) 国家行政主管部门提出进行型式检验要求时；

6.5 判定规则

6.5.1 产品指标完全符合要求时，判定为合格产品。

6.5.2 检验结果中如果有微生物指标不符合本文件，判定该批产品为不合格品，不得复检。

6.5.3 除微生物指标外的其他检验项目如不符合本文件时，允许对该批次产品留样复检。复检结果仍

不符合本文件，判定该批产品为不合格品。

7 标签标志、包装、贮存、运输

7.1 标签标志

7.1.1 产品销售包装上标签标注应符合 GB 7718、GB 28050 及相关的规定。

7.1.2 外包装箱储运图示标志应符合 GB/T 191 的规定。

7.2 包装

应符合 GB 4806.7的规定

7.3 运输

7.3.1 调味速冻笋的运输应符合 GB 31646 中第 10 章的规定。

7.3.2 清水笋和菜肴笋的运输应符合 GB 31621 中第 3 章的规定。

7.4 贮存

7.4.1 调味速冻笋的贮存应符合 GB 31646 第 10 章的规定。

7.4.2 清水笋和菜肴笋的贮存应符合 GB 31621 第 5 章的规定。



《桃江竹笋 笋干 》团体标准 （送审稿）

编制说明​

一、制定的背景和意义​

1.1 产业现状​

桃江县素有“楠竹之乡”的美誉，其竹笋产业近年来发展迅速，已成

为地方特色优势产业和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柱。

1.产业规模：桃江县拥有丰富的竹林资源，为竹笋产业提供了坚实基础。

数据显示，桃江鲜笋年产量已达约 2亿斤，现有笋榨 1240 余个，可收贮鲜

笋 5400 多万斤（数据来源：竹产业中心统计）。近几年采收量约 2000 万

斤，可做成笋干约 200 万斤。

2.品牌影响：“桃江竹笋”已成功获得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和农产品

地理标志登记，笋干属于“桃江竹笋”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已核定的使

用品类，品牌价值与知名度不断提升。

1.2 立项背景​

1.桃江县政府大力扶持竹笋产业发展。

桃江县于 2021年设立正科级公益一类事业单位：桃江县竹产业发展服

务中心，专门负责竹产业发展。桃江县有编制《桃江县竹产业高质量发展

五年行动计划（2024-2028 年）》，竹笋发展产业是其中重要项目内容，

主要任务有：30万亩笋竹高效基地建设；引导竹笋加工企业参与地方标准、

团体标准、行业标准制定；加大笋竹资源在大健康领域的应用，研发竹源

健康食品。另外，为产业发展还专门制定一系列奖补措施来推动产业发展。



没有相适应的国家标准引领行业规范。

现有仅有鲜笋分级的国家标准 GB/T30762—2014《主要竹笋质量分级》、

鲜笋采收与储运标准 NYT4704-2025《竹笋采收贮运技术规范》、笋干制品

在农业行业标准 NYT 1048-2021 《绿色食品 笋及笋制品》有相应规定，但

未能充分体现桃江竹笋的地方特色和独特品质，难以满足产业高质量发展

需求。特别是针对笋干这一传统产品，缺乏专门的技术规范，导致产品质

量参差不齐，市场竞争力不足，下游加工企业缺乏统一的验收标准。

为推动桃江竹笋产业从“数量增长”向“质量提升”转型的良性发展与品

牌影响，2025 年 7 月桃江县政府指示：由桃江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牵头制订

桃江竹笋相关标准。于 7月 14日首次邀请湖南省食品质量安全技术协会来

桃召开了相关产品的调研会，桃江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相关股室、桃江县竹

产业发展服务中心、农业、林业等部门、四家规模生产企业参加了情况汇

报。依据湖南省食品质量安全技术协会《团体标准管理办法》，桃江县市

场监督管理局牵头向湖南省食品质量安全技术协会提出《桃江竹笋 笋干》

团体标准的立项申请，协会组织了桃江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相关股室负责人，

相关企业、相关立项专家组，于 2025年 9月 11日在长沙召开了立项研讨

会，并通过了标准立项。

1.3 必要性​

针对上述问题，尤其是标准缺失的核心痛点，制订桃江竹笋系列团体

标准显得尤为迫切和必要。

一是统一质量、规范生产与提升产业水平的需要。

团体标准能够为竹笋的采收、加工、包装等各个环节提供明确、统一



的技术规范。通过标准化生产，可以稳定并提升桃江竹笋的整体质量水平，

推动竹笋加工产业从原料端开始由“量”的扩张向“质”的飞跃转变。

二是填补标准空白、打造品牌核心竞争力的需要。

制订高于国家标准的团体标准，能够率先抢占品质高地。通过建立“桃

江标准”，可以形成技术壁垒和品牌差异化，让“桃江竹笋”在市场上以

更高的品质辨识度脱颖而出，支撑品牌溢价，是强化地理标志品牌内涵的

关键举措。

三是规范市场秩序、引领技术创新的需要。

标准为市场监管提供了技术依据，能有效遏制以次充好、无序竞争的

乱象，保护守法企业和消费者的权益，维护“桃江竹笋”的整体声誉。

标准的制订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凝聚行业共识、推动技术攻关的过程。

它能发现行业了发中存在的问题，倒逼企业进行技术和工艺创新，促进产

学研合作，推动整个产业的技术进步。

综上所述，桃江竹笋产业正处于从“有”到“优”、从“大”到“强”

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其发展虽具规模与基础，但受限于产业链条较短、

品牌溢价不足、市场秩序待规范等挑战，而核心标准的缺失是这些问题背

后的一个重要症结。

因此，及时制订并推行《桃江竹笋 笋干》团体标准，是把控下游加工

企业原材质量最重要的一环，是突破产业发展瓶颈、引领产业迈向标准化、

品牌化和高端化的战略起点与支点。这不仅是产业内部提质增效的内在要

求，也是巩固和扩大“桃江竹笋”市场竞争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

择。通过标准引领，方能使“桃江笋，天下品”的品牌口号拥有坚实的技



术根基和持久的市场生命力。

二、工作简况​

2.1 任务来源、起草单位和起草人​

任务来源：本项目由桃江县人民政府提出，由桃江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牵头，联合桃江县竹产业发展服务中心等部门与相关企业起草，由桃江县

市场监督管理局向湖南省食安协会提出立项申请，经协会组织专家于 2025

年 9月 11 日在长沙召开了立项论证会并成功立项。立项后，成立了以刘真

知、龚建新、龚少纯、黄霖、邓娟等人员组成的团体标准起草工作小组。

本标准参与起草单位名单及参加起草人与分工简介：

序号 起草人姓名 单位 工作内容

1 刘真知 桃江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主持

2 龚建新 桃江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参与起草

3 黄霖 桃江县竹产业发展服务中心 资料收集

4 邓娟 桃江县竹产业发展服务中心 资料收集

5 张灿辉 桃江县极野食品有限公司 参与起草

6 肖学文 桃江县竹缘林科开发有限公司 参与起草

7 胡永红 桃江县国泰农业有限公司 参与起草

8 何震 桃江县亿阳仑食品有限公司 参与起草

9 龚少纯 桃江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参与起草

10 刘杰仁 桃江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参与起草

2.2 调查研究与资料收集

在省食安协会指

导与要求下，起草小

组于 2025 年 9 月-10

月先后到桃江县竹缘

林科开发有限公司、

桃江极野食品有限公



司、湖南国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桃江县亿阳仑生态食品有限公司等公司

进行实地调研，并采集了原料笋与笋干样 14个进行检测与数据分析，调取

2025 年 4月桃江县林业局对桃江鲜笋 20个样品（铬、铅、镉以及 20种农

残）的监测数据。

2.3 试验验证与分析讨论，形成征求意见稿

为确保标准中技术指标的科学性和可行性，省食安协会委托具备资质

的检测机构，依据 GB 5009 系列等国家标准方法，对采集自不同企业的桃

江笋干样品进行了验证性测试。测试项目涵盖水分、二氧化硫、重金属（铅、

镉、铝）、苯荓芘等。通过对测试数据的统计分析，并结合行业实际生产

水平，确定了标准中各项技术指标的合理限值。

2025 年 10-11 月，起草小组通过调研得到的数据和检验结果，参考有

关资料，结合实际工艺，并经多轮讨论，完成了标准的讨论稿。

2025 年 11 月 3日在长沙（湖南省食品质量安全协会）召开标准起草小



组讨论会，起草组成员和协会组织的专家组逐条进行研究与分析，形成了

征求意见稿。

2025 年 11 月 10 在桃江县市监局召开了征求意见现场会，参会人员有

县领导龚胜芳；县政府办周春晖；县竹产业发展服务中心（王海龙）；县

市监局主要负责人、分管领导；标准起草相关工作人员（刘真知、龚建新、

邓娟、龚少纯、刘杰仁）；县农业局、县林业局分管领导；湖南省食品质

量安全技术协会:杨代明、曾宪峰、杨政、黄欢；.县竹产业协会负责人；.

六家企业代表:桃江县竹缘林科开发有限公司、桃江极野食品有限公司、桃

江县亿阳仑生态食品有限公司、湖南国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桃江县八方

食品加工有限公司、桃江县民食竹笋有限公司。会议主要由省食品协会说

明了产品体系标准分类的原则，对征求意见稿进行了解读，各企业与参会

人员对意见稿进行了初步探讨。龚胜芳副县长对标准制订提出了行业标竿、

绿色发展、适应前瞻的高质量发展思路，要求企业对征求意见稿召开企业

相关内部人员研讨会，对每一条款进行具体的细化与探讨，形成修改意见。

其他领导与人员对意见稿也提出格式、绿色、适用等方面的意见。

2.4 征求意见与完善

按照团体标准制定程序，起草工作组在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后，通过

电子邮件和网上公开两种方式，面向生产者、经营者、消费者、科研机构、

检测机构等相关方征求意见。征求意见期限为 30日。工作组对收集到的意

见进行了归纳整理、分析研究和协调处理，并对标准征求意见稿进行了修

改完善，形成标准送审稿。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结果在编制说明中予以说

明。



三、标准编制原则与主要内容确定的依据​

3.1 标准编制原则​

科学性原则：以食品科学、微生物学等相关学科理论为基础，结合大

量实验数据和生产实践，精确确定原料、工艺、质量等技术参数，确保标

准内容符合桃江竹笋 笋干产品加工的客观规律和科学原理。​ 继承、改进

与实用原则：本标准处理好继承与发扬的关系，在传统生产模式的基础上

改进场所要求、工艺等要求，同时更利于企业在实操中的标准化生产。充

分考量桃江县竹笋加工企业的实际生产状况，在规范的改进的前提下兼顾

大型企业与合作社、家庭农场等原料基地加工现状，以附录形式规定了毛

竹笋干加工前期榨笋加工艺与质量要求，使标准具备可操作性，能够切实

指导桃江笋干生产实践。​

绿色健康原则：本标准中规定的基本要求和评价指标等做到在现行的

国家食品安全标准前提下，力求安全、绿色、生态，杜绝人为添加防腐剂、

漂白剂。

协调性原则：严格遵循 GB2760、GB2762、GB2763等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强制性标准要求，并兼顾绿色健康的发展理念，确保本标准与关键添加

剂指标与现行农业行业标准 NYT 1048-2021《绿色食品 笋及笋制品》标准

协调一致，同时构建桃江竹笋系列团体标准体系采用从原料到精加工垂直

分级原则，避免标准之间冲突与矛盾。​

3.2 主要技术内容确定的依据、实验数据分析​

本标准是根据生产企业、相关从业者的实践经验以及起草组对国内

相关标准进行研究并加以归纳、总结，依据强调前瞻性和先进性及实用、



有效、易于推广的原则编写。编写格式根据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

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通过查阅了大量国内相关技术标准和文献资料。本标准文本按照产品

应符合国家食品安全标准作为基本要求，对产品的基本要求以及评价指标

进行合理设置。

虚心请教，集众人智慧之大成。在该规程的编制过程中，向的专家、

农技推广、生产管理技术等人员广泛的收集意见建议。向相关部门专门发

函协助征求意见建议并广泛发布。在此基础上，编写组经历反复验证和修

改，完成送审稿。

1. 标准范围

明确了标准的适用范围和不适用范围。规定了桃江竹笋 笋干的术语和

定义、要求、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适用于桃江竹笋 笋干的生产和流通.

笋干：以桃江毛竹笋为原料，经剥壳、清洗、蒸煮、冷却、压榨或不

压榨、干燥等工艺加工而成的干制品。如笋干、笋衣、玉兰片等。

本标准不适用于经过深度调味或添加了大量辅料的即食型笋干产品。

2.原料要求的设定：

(1)设定依据：根据桃江笋干生产现状，一是现全部使用毛竹笋为原料，

没有使用其他中小径加工笋干的情况；二是有两种加工工艺，可由鲜笋经

剥壳、清洗、杀青后，直接烘烤等干燥方式（如玉兰片的加工），大部分

鲜春笋是预处理及蒸煮后先进行压榨保存，再加工成笋干。鉴于以上情况，

定义了当地俗称“榨笋”的术语：以桃江毛竹春笋为原料，经剥壳、清洗、蒸



煮、冷却、压榨而成的半干态竹笋制品。榨笋也是笋干加工的原料。本标

准参照相关标准，并依据现实情况，规定了新鲜笋与榨笋的要求。

(2)相关标准描述

GBT30762-2014《主要竹笋质量分级》中规定：竹笋应新鲜、饱满、

无腐烂、无霉变和无病虫害斑点,切口平整。

NYT4704-2025FDIS《笋采收贮运技术规范》采收质量要求：竹笋应新

鲜洁净、无机械伤、无病虫害、无腐烂和裂纹,等级应符合GBT30762 的规

定。

DB35T850-2008《地理标志产品 闽笋干》：笋体饱满完整、新鲜、色

泽良好、肉厚，无腐烂、无霉变、无异味，笋肉纤维细嫩，无机械损作并

符合DB35/T 548的相关规定。

DB35T734-2007《闽笋干加工技术规程》：应选择健康的毛竹春笋，

剔除死笋、病虫笋和变质笋。

(3)本标准描述：毛竹笋应新鲜、色泽良好、质地鲜嫩，无死笋、病虫

笋和变质笋、隔夜笋，并符合GB 2762、GB 2763及相关的规定。

单个笋重量宜大于1.5kg（只写入榨笋原料）。

榨笋的质量要求以附录B形式作出了感官、水分、盐分等要求规定。

3.感官要求的设定：

按照最终产品干燥方式不同分三类分别描述。通过对成品外观进行分

析，结合各生产企业技术人员的理解，将感官指标设定见表 1笋干感官指

标要求：

表 1感官要求

项目 要求 检测方法



项目
要求

检测方法
烟笋 烤笋 晒笋

色泽
呈棕黄至棕褐色，呈色

均匀，无杂色，有光泽

呈黄色至黄褐色，呈色

均匀，无杂色，有光泽

呈米黄色至金黄

色，呈色均匀，无

杂色，有光泽

取适量样品平摊于

白色洁净搪瓷盘

中，在自然光线下，

目视法观察其色

泽、组织形态，杂

质；嗅其气味、品

其滋味

气味和滋味
具有笋干特有的滋味，

有烟熏味，无异味

具有笋干特有的滋味，

有烤香味，无异味

具有笋干特有的滋

味，无异味

组织形态
形态完整，允许有白色氨基酸霜状物，无肉眼可见霉点或霉斑、

无生虫；清水泡发后，肉质脆嫩

杂质 无正常视力可见外来杂质

外地烟笋

本地烟笋



烤笋

晒笋干



4、规格要求，为了产品的分级定价，对产品进行了规格的规定，主要

参照各生产厂家验收标准而来。

表 2 春毛竹笋干规格

质量规格 全笋长度（cm） 笋身基部根际以下部分 g/100g 笋体中心厚度cm 检测方法

一级 ≤20 无 - 用相应精度钢尺

与游标卡尺测量

长度与厚度。
二级 ≤30 5 ≥0.5

三级 ≤55 10 ≥0.3

四级 ≤75 20 ≤0.3

5理化指标的设定：

（1）样品结果：通过采集 4个企业 8份样品（含两个外地样），对

笋干成品水分、灰分和粗纤维进行分析，结果如表 3。
表 3 笋干水份和灰分、粗纤维检测数据

公司名称 报告编号 样品名称
水分

(g/100g)

灰分

(g/100g)

粗纤维

(g/100g)

二氧化硫

(g/kg)

桃江县亿阳仑生态

食品有限公司
CS25100009 笋干 22.0 2.9 16.2

0.0357

桃江极野食品有限

公司
CS25100016 桃江笋干 20.6 2.2 16.5

0.0394

桃江极野食品有限

公司
CS25100017 福建笋干 11.8 2.0 42.1

0.0342

桃江县竹缘林科开

发有限公司
CS25100023 烤笋干（本地） 19.5 2.2 19.2

0.0397

桃江县竹缘林科开

发有限公司
CS25100024 烟笋干（外地） 28.9 5.6 17.3

1.53

湖南国泰农业开发

有限公司
CS25100030 晒笋干（本地） 18.4 2.0 20.1

0.0237

湖南国泰农业开发

有限公司
CS25100031 烟笋干（本地） 14.1 2.0 15.0

0.0469

（2）相关标准规定

表 4 相关笋干标准中理化指标

标准名称及标准号 指标要求



水分

(g/100g)

灰分

(g/100g)

粗纤维

(g/100g)

二氧化硫

(mg/kg)

食盐%

NYT 1048-2021 《绿色食品 笋及笋制

品》

≤20 ≤50 ≤15

DB35/T850-2008 地理标志产品 闽

笋干

≤16
≤14

≤10

DB35T735-2007闽笋干 ≤16 3.5 ≤21 ≤10

DB34/T3038-2017 地理标志产品 宁

国笋干

≤15
≤24

GB2760 2—8

DB5115/T 62-2023 地理标志产品质

量要求 兴文方竹笋

10—25
≤9.36

DB5115/T 51-2024 地理标志产品质

量要求 长宁苦笋

≤25
≤10

潇湘竹品 竹笋干 THNSZCYXH 003—2

024（无盐笋，含氯化钠≤1.2%；含盐

笋，含氯化钠≤35%）

无 盐 笋

≤13.5
含 盐 笋

≤35

≤20

≤100 ≤1.2%
≤35%

TZBPA 003—2023 天目山宝 天目笋

干(浙江省竹产业协会)含氯化钠≤3
0%

≤30 不得检出

DB43/T 193-2003-2003 绿色食品 干

竹笋

≤13.8 不得检出

（3）本标准制订的理化要求

综合检测结果与参阅相关标准，加工过程未使用食盐，对三个榨笋样

食盐含量检测，结果均小于 0.01%，本着绿色、健康与质优的原则，通过

与企业沟通，最终确认以下理化要求：

表 5 理化指标

项目 指标 检测方法

水分/(g/100g) ≤ 20 GB 5009.3

灰分/(g/100g) ≤ 3.5 GB 5009.4

食盐(以氯化钠计)/(%) ≤ 0.5 GB 5009.44

粗纤维/(g/100g) ≤ 20 GB/T 5009.10

二氧化硫(以SO₂计)(mg/ kg) ≤ 50 GB 5009.34

6. 污染物指标的设定

（1）样品中污染物检测结果



表 6 样品中污染物检验结果

公司名称 报告编号 样品名称
镉

(mg/kg)

铅

(mg/kg)

铝的残留量

(mg/kg)

苯并(α)芘

(μg/kg)

桃江县亿阳

仑生态食品

有限公司

CS25100009 笋干 0.041 0.125 77.6 6.8

桃江极野食

品有限公司
CS25100016 桃江笋干 0.043 0.294 22.1 未检出

桃江极野食

品有限公司
CS25100017 福建笋干 0.058 0.580 48.4 未检出

桃江县竹缘

林科开发有

限公司

CS25100023
烤笋干

（本地）
0.079 0.605 132 未检出

桃江县竹缘

林科开发有

限公司

CS25100024
烟笋干

（外地）
0.048 0.387 83.3 24.5

湖南国泰农

业开发有限

公司

CS25100030
晒笋干

（本地）
0.070

0.274

（复

测）

73.2 /

湖南国泰农

业开发有限

公司

CS25100031
烟笋干

（本地）
0.072 0.186 28.4 3.0

（2）相关标准中限量要求

表 7 有关标准中限量

序号 标准编号及名称mg/kg Pb Cd
1 GB2762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污染物限量 0.8 /（鲜茎类蔬菜 0.1）
2 NYT 1048-2021 《绿色食品 笋及笋制品》 0.4 0.1

3 潇湘竹品 竹笋干 THNSZCYXH 003—2024 0.8 0.1a

a:以新鲜笋为限量，干制品结合脱水率进行折算

（3）本标准按 GB2762中干制蔬菜 限量（Pb：0.8mg/kg）要求执行。

五个本地样品铅含量最低 0.125mg/kg，最高 0.65mg/kg，（一个复测样，

第一次测得为 1.02mg/kg，复测为 0.274mg/kg），可能存在超标风险，最

终确认以国标作为底线要求。

7.附录 A：榨笋加工要求的编制说明



榨笋作为笋干加工中的主要半成品以及作为其他笋制品的加工原料，缺

少标准规范其生产行为与质量要求，本着规范提高以及与生产现状相适应

结合的原则，依照 GB 14881-2025《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相

关条款、《蔬菜制品产许可审查细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

全法》相关场地及投入品要求、参照相关竹笋采收、贮藏、加工标准，从

生产过程卫生要求与加工工艺要求上制订了相关条款。

（1）相关法规及标准对产品加工的卫生要求

①《蔬菜制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相关条款（2025年 10月 征求意见

稿）

第八条 盐渍区、腌渍区、发酵区一般应单独设置，确保干净整洁、不积水，易于清洁、消毒，

四周有围墙或纱网等防护设施，防止畜禽以及虫害等有害生物侵入。若为敞开式应加盖顶棚，防雨

防晒，顶棚应坚固耐用、不易脱落，做好安全防护，防止人员跌落。有晒制工艺的晾晒区，地面应

用水泥等硬质材料铺设，产品不得直接接触地面。

第十一条 直接用于生产加工的设备、设施及工器具均应采用无毒、无害、耐腐蚀、不生锈、

易清洁消毒，不易孳生微生物的材料制成。

酱腌菜和腌渍食用菌制品的盐渍、腌渍池（容器）内壁和直接接触食品的上方覆压物应采用无

毒、无味、防渗透、防霉、耐腐蚀、不易脱落的材料，便于清洗且符合食品安全要求。盐渍池（容

器）内蔬菜应密封严密。盐渍、腌渍池顶部宜高于地面至少 30cm，防止清洗时污水及异物侵入。发

酵区的发酵设施设备应配备发酵监控系统或温湿度等监控设备。

第二十二条 酱腌菜生产工艺控制要求：发酵工艺应严格控制发酵时间、温度、乳酸浓度、pH

等要求。

第二十六条 企业应严格原料验收管控要求：鼓励企业自建自控蔬菜种植和咸坯制作基地，优

先从获得酱腌菜生产许可的生产企业采购咸坯，严禁采购土坑腌制、卫生条件脏乱等不符合相关要

求的小作坊和个人制作的咸坯。蔬菜干制品企业不得采购滥用硫磺、焦亚硫酸钠、次氯酸钠等保鲜

剂、防腐剂、添加剂处理的蔬菜。

②GB 14881-202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相关条

款

5.1.1.3 接触食品用水的水质应符合 GB5749的规定。对水质有特殊要求的,应配备适宜的水处

理设

备或设施,或采取相应措施以符合相关规定。

5.2.1.2 材质



5.2.1.2.1 与原料、半成品、成品、食品添加剂接触的设备与工器具,应使用无毒、无味、耐腐

蚀、非吸收性、不易脱落的材料制作,其材质应符合食品相关产品的有关要求,在正常生产条件下不

会与食品、食品添加剂、清洁剂和消毒剂发生反应。

5.2.1.2.2 设备、工器具等与食品接触表面应光滑、易于清洁保养和消毒,并应保持完好无损。

6 卫生管理

6.1 一般要求

6.1.1 应开展生产过程的危害分析,明确关键控制点并建立相应的食品安全控制措施。

6.5 虫害控制

6.5.1 应保持建筑物完好、环境整洁,防止虫害侵入及孳生。

6.5.2 应制定和执行虫害控制措施,并定期检查。生产车间及仓库应采取有效措施(如纱帘、纱

网、挡鼠板、灭蝇灯、风幕等),防止虫害侵入。若发现有侵入痕迹时,应追查来源,消除隐患。

6.5.5 采用物理、化学或生物制剂控制虫害时,不应影响食品安全和食品应有的品质、不应污染

食品接触表面、设备、工器具及包装材料。

③DB35T734-2007闽笋干加工技术规程相关条款

3．3 加工过程的用水应清洁、无污染，并符合 GJ/T 3020 的要求。

3．4 加工场地 500m 范围内应无垃圾场、畜牧场等污染源。有阻止家禽、家畜出入加工场所的

设施。

3．5 加工季节开始前应全面打扫加工场地；清洁加工设备、用具、器具；加工期间应坚持定期

打扫，保持清洁。

④《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

第三十条 农产品生产场所以及生产活动中使用的设施、设备、消毒剂、洗涤剂等

应当符合国家有关质量安全规定，防止污染农产品。

第三十五条 农产品在包装、保鲜、储存、运输中所使用的保鲜剂、防腐剂、添加

剂、包装材料等，应当符合国家有关强制性标准以及其他农产品质量安全规定。

储存、运输农产品的容器、工具和设备应当安全、无害。禁止将农产品与有毒有害

物质一同储存、运输，防止污染农产品。

（2）工艺及参数的确认

工艺流程为现有加工工艺的描述，工艺要求参照了相关标准以及22家

榨笋加工基地提供的参数数据。

原料要求来源于企业调研所了解的情况，采收时间参考了

NYT4704-2025《竹笋采收贮运技术规范》要求。



剥壳修整至压榨工序参考DB35T734-2007《闽笋干加工技术规程》，

结合22家榨笋加工基地反馈的《榨笋工艺情况调查表》、各基地加工设备

设施现状制订。

2025 年榨笋工艺调查情况汇总表

序号 单位 鲜笋收购标准 煮制参数 蒸制杀青参数 冷却参数

1 竹缘林科
按长度重量分

级
100℃/50-60min

100℃

/40-50min
流水冷 3h 至常温

2 国泰农业 约 50cm 100℃/40min 100℃/35min 流水冷 4h 至 10℃

3 庆升竹笋 按长度分级 / 100℃/30min
流水冷一晚至

手感无温

4 极野食品
1kg 以上，

长度 30-55cm
/ 100℃/60min

流水冷却30-50min

至常温

5
寨子村竹笋专业合

作社
/ / 100℃/15min 流水冷 4h 至 20℃

6
桃江县憨哥竹笋专

业合作社

30cm3 斤以上、

30cm 以下 3斤

以下

100℃/30min / 流水冷至常温

7 民食竹笋 按笋重、大小 98℃/20min / 流水冷 24h 至常温

8 亿阳仑生态食品 按笋重 / 100℃/15min 流水冷 2h 至常温

9
桃江裕华农产品有

限公司

按笋的完整度

与老嫩度
100℃/20min

流水冷至完全泡起

至常温

10
灰山港专业竹笋合

作社

依大小以及笋

肉分级
98℃/60min 流水冷 6h 至 15℃

11
桃江德哥竹笋专业

合作社
按笋重 100℃/15min 流水冷 2h 至常温

12
桃江县武潭竹笋专

业合作社
无 100℃/20min 流水冷 8h 至 15℃

13
三堂街竹笋专业合

作社
100℃/30min 流水冷 10h 至常温

14 周志斌 大小与长度 100℃/30min 100℃/12min 自然冷至常温

15
桃江县竹香家庭农

场

老嫩、采挖的

批次、质量
100℃/20min 流水冷 2h 至常温



16
桃江县众泰竹笋有

限公司

老嫩、采挖的

批次、质量
100℃/20min 流水冷 2h 至常温

17
桃江县创兴农牧种

养专业合作社
120℃/40min 流水冷 3h 至 10℃

18
桃江县灰山港竹笋

专业合作社
120℃/40min 流水冷 3h 至 10℃

19
桃江县白鹤山竹

笋专业合作社
120℃/40min 流水冷 3h 至 10℃

20
桃江县天水农业科

技开发有限公司
100℃/30min

流水冷 1h 至 40℃

以下

21
桃江县高峰竹笋种

植专业合作社
100℃/20min 流水冷 8h 至 15℃

22
桃江县鸬鹚湾竹笋

加工厂

100℃

/15-20min
流水冷 12h 至 30℃

（3）本标准制订相关条款

A.1 生产加工过程卫生要求：按初级农产品要求

A.1.1 场地要求

压榨区一般应单独设置，周边不得有影响生产的污染源，确保符合农产品生产加工的环境要求，

场地干净整洁、不积水，易于清洁、消毒，四周有围墙或纱网等防护设施，防止畜禽以及虫害等有

害生物侵入。地面应设坡度利于排水。

A.1.2 设备设施要求

A.1.2.1 压榨的设备、设施及工器具均应采用无毒、无害、耐腐蚀、不生锈、易清洁消毒，不易孳

生微生物的材料制成。

A.1.2.2 用于密封的塑料膜应符合直接接触食品包装材料的安全要求。

A.1.3 卫生要求

1) 清洗要求:生产前须对场所地面、内部墙壁，生产用蒸煮设备、冷却设施、压榨设施及

相关生产工器具清洗干净。压榨过程中流出的汁液须根据需要定期冲洗，冲洗完后确

保排水沟内无残留笋汁，减少压榨车间内的笋汁发臭。

2) 消毒：用于直接接触笋体的工器具及设备设施，使用前、使用后均须进行消毒，可用

蒸煮消毒或用符合安全要求，可直接接触食品的消毒剂进行浸泡或喷洒消毒。必要时

可用消毒剂对环境进行消毒。

3) 用于清洗、消毒的洗涤剂与消毒剂，以及环境杀虫剂等不得污染竹笋产品。



A.1.4 加工用水要求

加工过程用水符合CJ/T 3020生活饮用水水源水质标准。

A.2 工艺流程

新鲜毛竹春笋→剥壳、修整→清洗→蒸煮杀青→漂洗、冷却→压榨→出榨再加工

A.2.1 原料要求

采用桃江县3月下旬至5月上旬采收鲜毛竹笋，竹笋应在晴天气温较低时或阴天采收,避免雨天、

雨后或露水未干时采收，单笋重宜大于1.5kg,且质量符合本文件4.1.1的规定要求。

A.2.2 剥壳、修整

剥壳：将刚采挖的毛竹笋，用笋刀从上到下切 4～5 刀，深达笋肉，然后剥去笋壳。如果笋身

较长，可分段按上述方法进行剥壳。

修整：用笋刀削除笋身上的环状绒毛根须和粗皮，切除根际下2节处根头和笋尾的生长点部位，

洗净泥沙，切口应平整。

A.2.3 清洗

按生产要求，将去壳的鲜笋进行异物与泥沙等杂质清洗。

A.2.4 蒸煮杀青

鲜笋应在采挖后12h内蒸煮杀青。

按笋的大小，将笋先大后小依次头尾交错放入已烧开的沸水或蒸制设备中，根据投料量及笋体

大小等蒸煮20～60min。直至煮熟为止。 煮熟笋的特征：笋体变软，具有笋香味，笋肉由白色变为

玉白色，外表油光滑嫩，笋头部的芽点由红变蓝，用笋钎插入笋隔内，有热气冒出，并有“扑哧”

的响声。

每煮 2-3 锅笋后，应换一次水，如采用有底阀的池进行煮制，每煮一锅后，根据情况，排放部

分底部较浑的笋汁水，若当天已停止蒸煮，应把蒸煮设备内水排干，不得留过夜水。

A.2.5 漂洗、冷却

漂洗用水应保持流动，水量充足。

将煮熟的笋放入漂洗池内，流水漂洗2-12小时，至完全冷却至室温，须切开大的笋体，用手触

摸笋体内部无微热感为达到完成冷却要求的标准。

A.2.6 压榨

投料要求：将漂洗好的笋体按先大后小头尾交错，平整摆入铺好隔离塑料模的木制压榨仓或混

凝土压榨坑内，一次投料堆码高度不宜超过2米，一般12小时以内压至原投料高度一半以下时，可进

行下次投料，同一笋榨连续投料不宜超过四次。

压力要求：笋料顶部压力须保持大于2吨/每平方米，可使用恒压装置自动恒压或预制混凝土板

块等重物压榨恒压。如使用千斤顶等手动加压设施加压进行压榨，初始压力宜约10吨/每平方米，且

需要及时加压，根据不同压榨时段压力降低的快慢设置手动加压间隔，如投料当天12小时内间隔2

小时加压1次，至连续保持压力 ，可逐步延长加压间隔时间（如：至压榨3天后可间隔6小时左右加

压，至压榨7天后可间隔12小时左右加压，至压榨30天后可间隔两天左右加压，60天后可间隔7天左

右加压）。



检查要求：加压设施宜每天定时检查笋料密封状态，发现笋榨设施变形与损坏、增压设备损坏、

密封膜破损、密封膜异常鼓胀等情况要及时处理，防止笋的腐败。

A.2.7 出榨再加工要求

榨笋压榨目的主要为了原料存贮，压榨时间一般为1-2个月为宜，再加工成笋干储存。再加工前，

最少压榨时间不低于20天，单个笋榨宜一次性出清所有压好笋料。

取出榨笋应尽快再加工处理，至下道加工工序前存储要求：温度25℃以上，贮存时间控制不超

过2小时；温度15-25度，贮存时间不超过4小时；5-15度，贮存时间不超过8小时，0-5度，贮存时间

不超过12小时。

8、附录B：榨笋质量要求编制说明

依据实样描述及相关指标检测结果，制订了榨笋的感官要求、水分与

食盐的理化要求，污染物限量以酱腌菜限量为标准，为确保绿色健康的特

色，不允许使用添加剂。

水分指标确认：四个本地榨笋水分最低 69..9%，最高 75.6%，平均

73.84%，设定水份为≤75%；

食盐指标确认：未加盐，氯化钠测量值均≤0.1%，0.1%作为限量值。

二氧化硫残留确认：经调查22家榨笋加工基地调查虽均添加焦亚硫酸

钠，但可能本底的存在，均有检出。

铅限量确认：参照酱腌菜限量标准为0.5mg/kg。检测样品最高达

0.44mg/kg。

质保期的确认：基于产品常年生产加工的需求以及现实产品存放的时间

实践，确定产品质保不低于一年。

（1）样品检测结果

表 8 榨笋检测项目及结果

公司名称
报告

编号

样品名

称

水分

(g/10

食盐(以氯

化钠计，

二氧化

硫

镉

(mg/kg)

铅

(mg/kg)

铝的残

留量



0g) g/100g） (g/kg) (mg/kg)

桃江县亿阳仑生

态食品有限公司

CS251

00008
鲜榨笋 75.6 0.084 0.0108 0.062 0.179 73.5

桃江县竹缘林科

开发有限公司

CS251

00021

榨笋（本

地）
71.9 0.052 0.0145 0.115 0.440 44.5

桃江县竹缘林科

开发有限公司

CS251

00022

榨笋（外

地）
86.9 0.081 0.146 0.015 0.167 11.6

湖南国泰农业开

发有限公司

CS251

00029

榨笋（本

地）
69.9 0.094 0.0322 0.023 0.222 16.1

三堂街竹笋合作

社

CS251

00038
榨笋 75.1 / / 0.0065 未检出 未检出

（2）榨笋质量指标
A

附 录 B

榨笋质量要求

B.1 质量要求

表 A.1 感官要求

项目 要求 检测方法

色泽 色泽浅黄至黄褐色、表面有白色笋渍 取适量样品平摊于白色洁净搪瓷盘中，

在自然光线下，目视法观察其色泽、组

织形态，杂质；嗅其气味、品其滋味

组织形态 笋体扁平，组织无腐烂

气味和滋味 具有压榨笋特有的酸臭气味、滋味

杂质 无外来肉眼可见杂质

B.2 理化指标

表 A.2 理化指标

项目 指标 检验方法

水分/(g/100g) ≤ 75.0 GB 5009.3

食盐（%） ≤ 0.1 GB 5009.44

二氧化硫(以SO₂计)(g/ kg) ≤ 0.05 GB 5009.34

B.3 污染物限量

应符合GB 2762中酱腌菜规定要求。

B.4 食品添加剂

不得使用食品添加剂。

B.5 其他要求

保质期：不开榨的情况下不低于一年。



四、与我国有关法律法规和标准关系的情况说明

本标准严格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

品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等法律法规。

标准编写符合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化文

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要求。

标准技术内容与 GB 2762、GB 2763等强制性国家标准保持一致，并

参考了 NY/T 1048-2021《绿色食品 笋及笋制品》、DB35/T 850-2008《地

理标志产品 闽笋干》、THNSZCYXH 003—2024 《潇湘竹品 竹笋干》等

相关标准。本标准是对桃江特色笋干产品的专门规范，是对现有标准体系

的有效补充和完善。

五、重大意见分歧及处理结果

1.榨笋的属性界定

在标准制定过程中，对于榨笋的属性界定（属于农产品初级加工品还

是食品加工品）及其对应的监管要求存在不同看法。经工作组充分讨论，

并考虑产业实际和监管需求，最终达成共识：

在标准正文中将其定义为半成品，并纳入“笋干”标准范畴进行规范。

以规范性附录的形式，详细规定其生产加工过程卫生要求、质量要求

和安全指标，使其既能满足产业链上游原料储存的标准化需求，又能符合

食品安全监管要求。

2.对于加工原料范围的确认

现有笋干，均以毛竹笋为原料，是否补充加工其它品种的笋干，经讨

论，以现有加工产品确认原料仅为 毛竹笋。



3.对于产品规格与分级

22家加工基地，原料鲜笋收购时 9家没分级，其他有按重量、长度、

老嫩、收购时段方法分级；笋干有 7家没分级，其他有按大小、长度、老

嫩分级。

4.对于榨笋水份含量的确认

本标准设定值依照样品检测结果而定，但有企业反映，自己有时急于

加工时，压榨时间不足，水分含量会超过现设定值，但标准针对普遍生产

工艺而言，确认不放低水份含量的要求。

5.对于榨笋二氧化硫残留量的确认

针对榨笋加工未添加含硫添加剂而仍有检出的问题，且最高值达

0.0322g/kg的现状，设定 0.05g/kg的限量要求。

六、其它事项说明

1.尚需探讨的问题：

是否增加术语 （参阅 DB35T939-2009 日晒笋干加工技术规程）

隔夜笋：指鲜笋采挖后，超过 12h 蒸煮杀青的笋。

夹生笋：指未完全煮熟的笋。色泽呈白色，食之硬而不脆，笋味差

过熟笋：指煮熟后未及时起锅的笋。色泽呈锈红色，组织软烂，食之

口感差。

霉烂笋:指压榨过程中漏风、或压榨不实、或漂洗未透带热落榨、或晒

笋时被雨淋引起霉烂变质

死笋:也称退笋，是由于营养不足，笋体停止生长，最后笋体干缩枯死

的鲜笋。



笋干铝残留是否制定限量

铝残留量：16号样中干基铝留量达 132mg/kg，GB2760中规定相关

允许添加明矾的产品中铝残留为：豆类制品、油炸面制品、虾味片等中限

量为 100mg/kg，粉丝、粉条中限量为 200mg/kg

烟笋中苯荓芘是否制定限量

食用油中限量 10ug/kg。

在 17号外地烟笋样品中含量高达 24.5ug/kg，本地 24号烟笋样品中

含量为 3ug/kg。

毒素的限量

本标准未作规定，NYT 1048-2021 《绿色食品 笋及笋制品》黄曲霉

毒素 B1为≤5u g/kg

微生物要求

非即食蔬菜干制品主要控水分防霉变，确保感官正常，本标准未作出

微生物限量要求。

相关标准微生物限量

序

号

标准编号及名称 霉菌和酵

母 CFU/g
菌落 CFU/g 大肠菌群 CFU/g

致病菌

1 NYT 1048-2021 《绿色食品 笋及

笋制品》

≤50

2 NY/T 1045 绿色食品 脱水蔬

菜（本标准不适应于笋干）

≤500 ≤105 MPN/g≤3

3 NY/T 959脱水蔬菜 根菜类 ≤105 MPN/100g≤300 不得检出

4 潇湘竹品 竹笋干 THNSZCYXH 003

—2024（无盐笋，含氯化钠≤1.2%；

含盐笋，含氯化钠≤35%）

n=5,c=2
m10,M50

n=5,c=2
m105,M106

n=5,c=2
m20,M100

沙门、金

葡有规定

5 TZBPA 003—2023 天目山宝 天目

笋干(浙江省竹产业协会)

≤50 N=5,C=2
m10,M1000



2. 使用外地笋为原料，打桃江竹笋品牌问题的管理

建议监督部门加强管理，行业加强自律，确保产品符合认定的规范要

求。

3.标准使用说明的制订，标准修订触发条件或定期修订。

当标准设定要求违反相关国家强制规定或使用单位提出合理变更要求

时，可进入修订程序，在没有特殊的情况下，建议每 3年对标准进行重新

修订。

七、实施地方标准要求和措施建议​

1.加强宣传培训​

由桃江县人民政府邀请湖南省食品质量安全技术协会，组织开展标准

宣贯培训会议，审定与标准起草专家、行业技术骨干为桃江竹笋加工企业

的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和操作人员进行系统培训，详细解读标准内容和操

作要点，计划培训企业 10家以上。​

2.提供技术支持​

鼓励科研机构、高校与企业建立产学研合作联盟，开展联合攻关和技

术服务，推动企业技术创新和升级。​

搭建企业间技术交流平台，组织开展技术交流活动、现场观摩会等，

促进企业相互学习、借鉴先进经验，共同提升标准实施效果，推动桃江竹

笋产业整体技术水平提升，实现产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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